
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法律服务采购项目公告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1. 采购项目名称：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法律服务采购

项目

2. 采购人：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采购人地址：吕梁市方山县大武镇保安村

4. 项目背景与需求：本项目是在为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提供为期三年的全面法律服务，保障学校合法权益，防范

法律风险，提升依法治校水平。服务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1）为学校日常运作提供法律咨询、建议，出具法律

意见书、律师函；

（2）协助草拟、制订、审查、修改各类合同、协议及

其他法律文件；

（3）参与学校重大项目谈判，进行法律分析、论证；

（4）为学校师生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培训；

（5）代理学校参加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律程序；

（6）处理学校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

二、预算金额及最高限价

本项目采购预算为每年人民币 50000 元（含税），服务

期限为三年。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此最高限价。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

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供应商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律师事务所，

持有有效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3.供应商的执业律师人数应不少于 10 名。

4. 服务团队要求：

（1）指派担任本校法律顾问的律师须为该所注册律师，

且至少 1 名律师连续执业 10 年以上；

（2）至少 1 名律师具有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副教

授以上职称，对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有较深研究；

（3）至少 1 名律师具有从事高校法律顾问工作 3 年以

上经验，熟悉高校法律事务；

（4）服务团队需提供至少一名在职的执业 25 年以上的

律师作为顾问支持（此条为参考类似项目要求的优化，旨在

保障服务质量）。

5.信誉要求：

（1）指派的顾问律师近 3 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或

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或行政处罚；



（2）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在近 3 年内，未受过司法行

政部门或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6.业绩经验：

（1）指派的顾问律师须提供曾为不少于 2 所高等学校

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合同证明；

（2）提供指派的顾问律师发表法学研究方面的论文、

研究成果或相关专业领域荣誉的证明。

7. 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四、报名时间、地点及方式

1.时间：2025 年 9 月 23 日至 2025 年 9 月 25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5:00-17:00）。

2.地点：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号楼 3 层。

3.联系人：刘璨，电话：19935045940

4.方式：供应商报名需持以下材料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及响应文件。

（1）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

（2）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

（2）领取人身份证。

响应文件必须在提交 9月 25 日下午 17:00 前送达指定地

点。逾期送达或未密封的响应文件将不予接收。

五、公告期限

本公告期限为3个工作日，自2025年9月23日起至2025

年 9 月 25 日止。

六、其他补充事宜



1. 评审方法：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因素主要包

括：服务质量、服务方案、团队专业能力与经验、报价、中

小企业身份等。

2. 报价要求：响应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且应包含所

有税费及一切相关费用。

3. 服务期限：三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4. 付款方式：按年度考核后支付后续款项。具体可在签

订合同时协商确定。

5. 质疑与投诉：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

（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

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

人提出质疑。

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5 年 9 月 23 日


